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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莞高速揭阳路段“9·9”危险化学品
运输车辆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9 月 9 日 6 时 08 分，甬莞高速揭阳普宁市路段（往

潮州方向 K1201+750M 处）发生一起一辆装载液化天然气的危化

品运输车（车牌号：桂 E27377/桂 E8982 挂）追尾一辆装载苯酚

的危化品运输车（车牌号：粤 S36030/粤 S3236 挂）的交通事故，

造成 2 人轻伤，现场苯酚、液化天然气泄漏。

事故发生后，广东省、揭阳市领导高度关注，省委李希书

记、省政府马兴瑞省长多次作出批示指示，副省长覃伟中率领

省有关部门到揭阳现场指导处置工作；揭阳市委书记蔡朝林、

市政府张科市长到现场指挥部署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依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揭阳市人民政府成立甬莞高速揭阳

路段“9·9”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调查组（揭府办明

电〔2020〕23 号文：《关于成立甬莞高速揭阳路段“9·9”危险

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调查组的通知》），由揭阳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马儒生任组长，副市长吴毅青任副组长，揭阳市政

府副秘书长徐锦泉、揭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柳沐荣、揭阳市生

态环境局局长王全录、揭阳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培标、揭阳市交

通运输局副局长吴舜凯、普宁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钟金鸿、揭西

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林春雄及揭阳市总工会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

任成员，邀请北海市人民政府、东莞市人民政府派员参加，同

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与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下设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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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技术组、管理组、环境应急处置和生态损害评估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的事故调查处理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

鉴定、专家论证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受伤人员

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

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以及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一、基本情况

（一）苯酚运输车辆粤 S36030/粤 S3236 挂。

粤 S36030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
1
，东风牌，登记所有人为东莞

致远物流有限公司，检验有效期至 2021 年 1 月；《道路运输证》

为粤交运管（莞）字 003072508 号，审验
2
有效期至 2020 年 10

月；安装有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和智能视频报警装置；

机动车强制险、商业险、危货承运人责任险等在保险期内。

粤 S3236 挂号重型罐式半挂车
3
，中集牌，登记所有人为东

1 粤 S36030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所有人：东莞致远物流有限公司，使用性质危化品运输，车辆型号东风牌

DFH4250A6，车辆识别代号 LGAG4DY39H8047417，发动机号 H2037341，出厂日期 2017 年 12 月 13 日，注册日期

2018 年 01 月 18日，检验有效期止 2021 年 01 月，强制报废期止 2028 年 01 月 18 日，登记机关：广东省东莞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整备质量：8800kg，牵引总质量 40000kg。

粤 S36030《道路运输证》：粤交运管（莞）字 003072508 号，业主名称：东莞致远物流有限公司，车辆类型：

重型货车（东风牌 DFH4250A6），吨（座）位 40 吨，经营许可证号 441900007837，经营范围：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发证机关：东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发证日期 2018 年 5 月 17 日。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安装日期：2020 年 01 月 06 日，安装单位：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双模 GPS 终端型号：G7FS01，生产厂家：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车载终端序列号：64041934000，SIM

卡号：64041934000，接入全国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智能视频报警装置厂商：吉旗物联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装置型号：G7FS01，监控平台服务提供商：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粤 S36030 车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号

PDZA201944190000688922 ， 保 险 终 止 日 期 2020 年 12 月 22 日 ， 危 险 货 物 承 运 人 责 任 险 单 号

PZBM202044190000000148。保险终止日期 2021 年 3 月 15 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长安支公司

承保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单号 13541003900958009328，保险终止日期 2021 年 5 月 17日。
2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 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专用车辆进行审验，每

年审验一次。审验按照《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进行，并增加以下审验项目：（一）专用车辆投保危险货

物承运人责任险情况； （二）必需的应急处理器材、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和专用车辆标志的配备情况； （三）具

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的配备情况。
3 粤 S3236 挂号重型罐式半挂车，登记所有人：东莞致远物流有限公司，使用性质危化品运输，车辆型号中集牌

ZJV9400GDGJM，车辆识别代号 LJRT11389HS054259，出厂日期 2017 年 12月 01 日，注册日期 2018 年 02 月 28 日，

检验有效期止 2021 年 02 月，强制报废期止 2028 年 02 月 29 日，登记机关：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总质量 40000kg，核定载质量 31400kg。

粤 S3236 挂《道路运输证》：粤交运管（莞）字 003075725 号，业主名称：东莞致远物流有限公司，车辆类型：

重型货车（中集 ZJV900GDGJM），吨（座）位 31.4 吨，经营范围：危险货物运输[6 类 1 项]禁运爆炸品，剧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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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致远物流有限公司，检验有效期至 2021 年 2 月；《道路运输

证》为粤交运管（莞）字 003075725 号，审验有效期至 2021 年

6 月；核定载质量 31.4 吨，罐体容积 30 立方米，罐体检验
4
时

间为 2019 年 11 月 26 日。经鉴定，车尾安全反光标识部分破损

缺失、老化，未能完整体现该车后部宽度和轮廓。

（二）粤 S36030/粤 S3236 挂号车驾驶员杜全新、贺勇志。

杜全新
5
，男，48 岁，事发时为粤 S36030 号车当班驾驶员、

押运员，准驾车型 A2，持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
6
、押运员

7
从业资格证。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与东莞致远物流有限公司签

订《劳动合同》。

贺勇志
8
，男，48 岁，事发时为粤 S36030 号车驾驶员、押

运员，准驾车型 A2，持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押运员从

业资格证。于2020年 5月 7日与东莞致远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劳

学品，强腐蚀性危险货物。发证机关：东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发证日期 2018 年 5 月 16 日。罐体检验报告单位：

哈尔滨洲亚压力容器检验检测有效公司，检验报告时间 2019 年 11 月 26 日。
4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罐式专用车辆的常压罐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道路运输液体危险

货物罐式车辆第 1 部分：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GB18564.1）、《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第 2部分：非

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GB18564.2）等有关技术要求。

使用压力容器运输危险货物的，应当符合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并公布的《移动式压力容器安

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R0005）等有关技术要求。

压力容器和罐式专用车辆应当在质量检验部门出具的压力容器或者罐体检验合格的有效期内承运危险货物。
5 杜全新：男，汉族，48 岁，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 A2，初次领证日期 1995 年 01

月 15 日，有效期 2016 年 01 月 15 日至 2026 年 01 月 15 日，发证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从业资格证类别：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有效期至 2026 年 05 月 20 日，

从业资格证类别：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押运员，有效期至 2026 年 05 月 20日，发证机关：南宁市交通运输管理局。
6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18 号）第十一条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应当符

合下列条件：（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二）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三）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

（四）取得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或者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2 年以上或者接受全日制驾驶职业教育的；

（五）接受相关法规、安全知识、专业技术、职业卫生防护和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了解危险货物性质、危害特

征、包装容器的使用特性和发生意外时的应急措施；（六）经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件。
7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十二条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装卸管理人员和押运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二）初中以上学历；（三）接受相关法规、安全知识、专业技术、职业卫生防护和

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了解危险货物性质、危害特征、包装容器的使用特性和发生意外时的应急措施；（四）经

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件。
8 贺勇志：男，汉族，48 岁，湖南省攸县酒埠江镇人，《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 A2，初次领证日期 1994 年 06

月 17 日，有效期 2015 年 06 月 17 日至 2025 年 06 月 17 日，发证机关：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从业资格证类别：危货驾驶员、危货押运员、货运驾驶员，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发证机关：东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

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与东莞致远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离职，2020 年 5 月 7日重新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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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合同》。

（三）东莞致远物流有限公司（下简称“东莞致远公司”）。

东莞致远公司
9
法定代表人为曾明生

10
，投资人：上海励铎物

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额占 48%），广东德力智慧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额占 5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为粤交运管许

可（莞）字 441900007837 号。通过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三级

标准化，通过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 2 人，通过道路运

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10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281人。

2019 年度营业收入约 1.3 亿元。

调查发现东莞致远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2020 年 9

月 7 日备案
11
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依据未列明《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危险化

学品泄漏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未结合《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

定》第四十二条
12
内容，列明驾驶员、押运员的事故报告和应急

处置要求。（2）2019 年 6 月 28 日举行苯酚槽车交通事故应急救

援综合演练，对存在主要问题的总结是：在收集危废时要使用

专用工具，避免用手直接接触；苯酚产品泄漏，忌用水扑救；

9 东莞致远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登记：法定代表人：曾明生，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捌佰万元，成立日期：

2003 年 05 月 21日，经营范围：道路危险货物运输（2类 1项、2类 2项、3类、4类 1项、4类 2项、4 类 3 项、

5类 1项、5类 2项、6类 1项、8 类、9类、危险废物、医疗废物），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装卸服务；道路普通货运、配载：运输信息咨询；货运代理。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地址：东莞市沙田镇联检大道金明段。登记机关：东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登记日期：2019 年 11 月 29日。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粤交运管许可（莞）字 441900007837 号，核发机关：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有效期

2017 年 03 月 14日至 2021 年 03月 31 日。
10 曾明生，男，汉族，57 岁，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人。
11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708 号）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应当将其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备案；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

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

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将其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送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12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2019 年第 18 号令）第四十二条 在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过程中发生燃烧、爆

炸、污染、中毒或者被盗、丢失、流散、泄漏等事故，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押运人员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

部门和所在运输企业或者单位报告，说明事故情况、危险货物品名和特性，并采取一切可能的警示措施和应急措

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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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置临时医疗救助点；应邀请专家参与演习，真正应急时指

挥权要转交给政府相关部门。2019 年 12 月 4 日举行新材厢车专

项应急演练，但未见演练评价总结。2020 年 6 月 28 日举行 2020

年度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对存在主要问题的总结是：救治的流

程步骤演示不够熟练到位。（3）行车日志
13
包括行车前的车辆安

全检查内容，记录未见驾驶员、押运员以及核查人分别签名。

（四）苯酚运输服务。

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甲方）与东莞致远公司（乙

方）签订《产品运输服务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双方约定：乙方派出的车辆和人员
14
需由甲

方事先书面认可和培训合格再投入服务，甲方向乙方提供苯酚

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标签
15
。每次服务运输的危险货物品名、

数量、送达地由甲方另行通知乙方。2020 年 9 月 7 日中海壳牌

通知东莞致远公司运输苯酚至福建和其昌树脂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致远公司安排粤 S36030/粤 S3236 挂和杜全新、贺勇志承担

运输任务；9 月 9 日 2 时 17 分 23 秒，车辆在惠州壳牌装货过磅

后出发。装载时苯酚温度在 55℃至 65℃之间，出厂质量分析报

告为：苯酚（干基）＞99.99%，结晶点 40.8℃，净重 28.94 吨。

（五）天然气运输车辆桂 E27377/桂 E8982 挂。

桂 E27377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
16
，东风牌，登记所有人为广

13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 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应当按

照规定填写行车日志。行车日志式样由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制定。
14 粤 S36030 通过中海壳牌认可时间 2018 年 3 月 2日；粤 S3236 挂通过中海壳牌认可时间 2018 年 5 月 19日；

杜全新通过中海壳牌培训合格时间 2018 年 7 月 17 日；贺勇志通过中海壳牌培训合格时间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5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 危险货物托运人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包装并在外包装

设置标志，并向承运人说明危险货物的品名、数量、危害、应急措施等情况。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的，托

运人应当按照规定添加，并告知承运人相关注意事项。 危险货物托运人托运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当提交与托运

的危险化学品完全一致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16
桂 E27377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所有人：广西北海领鹏物流有限公司，使用性质危化品运输，品牌型号：

东风牌 DFL4251AX18，车辆识别代号 LGAG4LY34E4053722，发动机号 MYAE1E00071，注册日期 2014 年 8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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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海领鹏物流有限公司，检验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道路

运输证》为桂交运管（北）字 450500111533 号，审验有效期至

2021 年 2 月；安装有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装置；机动车强制

险、商业险、危货承运人责任险等在保险期内。

桂 E8982 挂号重型罐式半挂车
17
，宏图牌，登记所有人为北

海领鹏物流有限公司，检验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道路运输

证》为桂交运管（北）字 450500111539 号，审验有效期 2021

至年 8 月；核定载质量 23.5 吨，罐体容积 56.1 立方米，罐体

检验时间 2020 年 7 月 27 日。

（六）桂 E27377/桂 E8982 挂号车驾驶员杨洋、邹舜仁。

杨洋
18
，男，31 岁，事发时为桂 E27377 号车当班驾驶员、

押运员，准驾车型 A2，持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押运员

从业资格证。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与北海领鹏物流有限公司签

订《驾驶员聘用合同书》，在事故中受伤。

发证日期 2020 年 8 月 14 日，检验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强制报废期止 2024 年 8 月 1日，登记机关：广西壮族

自治区北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整备质量 8805kg，牵引总质量 40000kg。该车原车号鄂 JA7791 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办理过户。

桂 E27377 号《道路运输证》桂交运管（北）字 450500111533 号，业主名称：北海领鹏物流有限公司，车辆

类型：重型半挂牵引车，经营许可证号：450500104503，经营范围：危险货物运输（2 类 1 项（天然气）），发证

机关：北海市行政审批局，发证日期 2020 年 8 月 21 日。该车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由深圳市易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广西分公司补充出具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安装证明。

桂 E27377 车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号

30904011901884074542，保险终止日期 2021 年 7 月 10 日，机动车综合车商业保险单号，保险终止日期 2021 年

8 月 24日，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单号 11439003901043669827, 保险终止日期 2021 年 8 月 16 日，

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险单号 11439003901043652809，保险终止日期 2021 年 8 月 16日。
17 桂 E8982 挂号重型罐式半挂车，登记所有人：北海领鹏物流有限公司，使用性质危化品运输，品牌型号：宏

图牌 HT9400GDYE,，车辆识别代号 LKMUM1837EM000735，出厂日期 2014 年 7 月，注册日期：2014 年 8 月 1日，

发证日期 2020 年 8 月 14 日，检验有效期止 2021 年 08 月，强制报废期止 2024 年 08 月 01 日，登记机关：广西

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整备质量：16500kg，核定载质量 23500kg。

桂 E8982 挂《道路运输证》：桂交运管（北）字 450500111539 号，业主名称：北海领鹏物流有限公司，车辆

类型：重型罐式半挂车，经营范围：危险货物运输（2 类 1项（天然气））。发证机关：北海市行政审批局，发证

日期 2020 年 8 月 21 日。罐体检验报告单位：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桂 E8982 挂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单号 11439003901049755914，保

险终止日期 2021 年 7 月 10 日。
18
杨洋。男，汉族，31岁，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施集人，《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 A2，初次领证日期 2015 年

01月 20 日，有效期 2015 年 01 月 20 日至 2021 年 01 月 20 日，增驾 A2 实习期至 2021 年 6 月 16 日，发证机关：

安徽省滁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从业资格证类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押运人员，有效期至 2021 年 3 月 4 日，

从业资格证类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有效期至 2021 年 3 月 22 日。发证机关：安徽省滁州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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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舜仁
19
，男，汉族，57 岁，事发时为桂 E27377 号车驾驶

员、押运员，准驾车型 A2，经向潍坊市交通运输局查证其持有

的危险货物驾驶员、押运员从业资格证，未查询到相关信息，

属伪造证件。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与北海领鹏物流有限公司签

订《驾驶员聘用合同书》，在事故中受伤。

（七）北海领鹏物流有限公司（下简称“北海领鹏公司”）。

北海领鹏公司
20
法定代表人为丁守亮

21
。投资人：丁守亮，

投资额占 60％；崔本领
22
，投资额占 40％。《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为桂交运管许可（北）字 450500104503 号。丁守亮通过道

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崔本领通过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考核。有道路运输车辆 13 台，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22

人。

调查发现北海领鹏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刘利祥出

资 17.1 万元购买车辆桂 E27377/桂 E8982 挂，另与朋友合资各

50%（刘利祥出资 8.55 万元）购买桂 E30056/桂 E8850 挂（其合

资的朋友未参与管理），其将购车资金转入丁守亮账户，丁守亮

转入北海领鹏公司账户，由公司转到黄冈市东捷物流有限公司

购买二手车辆，以北海领鹏公司名称办理过户和相关道路运输

经营手续，再签订车辆《租赁合同》返租给刘利祥用于运输经

19
邹舜仁。男，汉族，57 岁，广西兴业县山心镇人，《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 A2，初次领证日期 1995 年 11

月 28 日，有效期 2011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8 日。发证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
20 北海领鹏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登记：法定代表人：丁守亮，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成立日期：2017

年 07 月 17 日，经营范围：危险货物运输（2类 1项、3类）（按有效许可经营期限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止），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汽车维修，汽车租赁，汽车配件，汽车、轮胎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地址：北海市北海大道与四川南路交汇处明珠花园 11 栋 16-D。登记

机关：北海市海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日期：2020 年 05 月 25日。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桂交运管许可（北）字 450500104503 号，核发机关：北海市公路运输管理处，有效

期 2017 年 08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7 月 31 日。
21 丁守亮，男，汉族，40 岁，安徽省来安县新安镇人。
22 崔本领，男，汉族，37 岁，山东省梁山县拳铺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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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车辆《道路运输证》等证件随车使用。刘利祥得以用北海

领鹏公司的名义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2）雇佣未取得危险

货物运输从业人员资格的邹舜仁上岗作业。（3）北海领鹏公司

委托北海和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施车辆动态监控，对监控平

台报警的多次超速、疲劳驾驶的车辆驾驶员，未见通报、奖惩

等处理记录。车辆桂 E27377/桂 E8982 挂在监控平台报警设置值

为客运车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北海领鹏公司未及时要求监

控平台重新设置车辆报警触阀值。（4）未如实记录从业人员教

育培训情况。

（八）桂 E27377/桂 E8982 挂车辆经营情况。

桂 E27377/桂 E8982 挂车实际由刘利祥
23
购买，以北海领鹏

公司名称办理过户和相关道路运输经营手续，《机动车行驶证》

发证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14 日，桂 E27377 和桂 E8982 挂《道路

运输证》发证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21 日。刘利祥（乙方）与北

海领鹏公司（甲方）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签订《租赁合同》，租

赁期限 4 年（2020 年 8 月 14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双方约

定：该车每年租赁费人民币 5000 元，甲方积极为乙方联系货运

资源，代开货运发票，代为投保，保险费由乙方支付给甲方；

乙方负责车辆运营，乙方雇佣驾驶员，驾驶员与甲方签订责任

书并参加安全例会；取得的运输服务收入，甲方扣除约 9%的税

点后，剩余部分通过甲方账户转入乙方账户，因运输产生的费

用、工资由乙方支付。至事故发生前，刘利祥预支给杨洋 15000

元的加油费和过路费，预支给邹舜仁 1700 元的餐费。经查，刘

利祥未办理营业执照，未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未在北

23 刘利祥，男，汉族，30 岁，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沙河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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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领鹏公司任职和领取薪酬。

（九）液化天然气运输服务。

新奥能源物流有限公司（甲方）与北海领鹏公司（乙方）

签订《液化天然气运输合同》，有效期为2019年1月23日至2022

年 1 月 22 日。双方约定：乙方按甲方运输计划，到指定点接收

天然气，并公路运输送达交付点，乙方将企业证照资质、服务

车辆及人员相关证件、从业资格等资料复印件报甲方备案。9

月 8 日 10 时 46 分 25 秒，桂 E27377/桂 E8982 挂车在中石化北

海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装车结束，返回北海领鹏公司停车

场。装载时液化天然气温度在-168℃至-162℃、压力约 0.13MPa，

天然气净重 21.6 吨。当天下午 3 点多，由驾驶员杨洋、邹舜仁

驾车前往广东潮州港华燃气公司。

（十）事发路段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甬莞高速揭阳路段东行 K1201+750M 处，东往

潮州市，西往惠州市，沥青路面，双向 8 车道，单向 3 道主车

道、1 道应急道。事发时车辆行驶方向由西向东，路面缓慢下坡，

微右拐弯，快车道至应急道微下斜，路肩波型梁护栏外，上级

边坡底平台设有平台排水沟，下级边坡底地面设有排水沟，排

水沟外为隔离栅。事发路段无道路隐患。

事发时该路段天气晴，路表干燥，视线良好。事故区域前

五天都有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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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苯酚泄漏情况。

苯酚罐体碰损情况：后车桂 E27377/桂 E8982 挂与前车粤

S36030/粤 S3236 挂发生追尾碰撞时，两车满载货物且相对速度

差过大（速度差 74 公里/小时），巨大撞击力致使后车前部与前

车尾部铰合在一起，后车桂 E27377 驾驶楼凹陷后移、底架嵌入

前车粤 S3236 挂的尾部，前车粤 S3236 挂罐体后封头严重变形

凹陷，尾部车架严重变形，后车轴、中车轴变形，后悬挂、中

后悬挂、中前悬挂的焊接支座全部断裂，撞击卸料管道前推致

使紧急切断阀管接端变形位移、法兰严重变形、卸料管脱落，

紧急切断阀阀体严重变形位移，阀体底座明显变形，造成阀瓣

与阀座不密封泄漏；紧急切断阀与罐体联接法兰处后部撕裂泄

漏。事故造成粤 S3236 挂号罐车上装载的苯酚溶液基本全部泄

漏。

苯酚泄漏模拟实验
24
：经用同等重量的 28.94 吨水盛于粤

S3236 挂号车罐体，观察到水从紧急切断阀与罐体联接法兰处后

24 2020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事故调查组在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中集车辆（江门市）有限公

司的支持下，在中集江门公司对封存的粤 S3236 挂号车开展罐体泄漏模拟实验。考虑到事故过程难以完全复制、

苯酚具有毒性、排放后难以处置等因素，事故调查组决定用水代替苯酚进行模拟实验，模拟数据仅供参考。在事

故调查组、江门检测院、中集江门公司、东莞致远公司等有关人员的见证下，用同等重量的 28.94 吨水盛于罐体，

罐内液面约高 188 厘米，观察水泄漏完耗时：3小时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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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撕裂的不规整缝隙中泄漏、紧急切断阀阀瓣与阀座不密封处

泄漏，水泄漏完耗时：约 3 小时 30 分钟。由此推定在应急救援

队伍到达事故现场前，苯酚已经大量泄漏。

（十二）液化天然气泄漏情况。

桂 E27377/桂 E8982 挂车在发生追尾碰撞时，桂 E27377 驾

驶楼凹陷后移，碰撞桂 E8982 挂车罐体（双层罐）前端的液化

天然气压力测量显示仪表及连接管，连接管与内罐相通，连接

管设计外径 1 厘米、内径 0.6 厘米，碰撞造成前卸压力表管在

罐体的根部不规则撕裂、连接管脱落，液化天然气从连接管与

罐体接口撕裂处泄漏并气化。液化天然气倒罐损耗和泄漏量共

1.105 吨。

（十三）东莞市交通运输部门监管情况。

2020 年 1 月至事故发生前，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沙田分局自

行组织对东莞致远公司进行检查复查 3 次，联合交警开展检查

复查 3 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事故分析报告、应急演练、

培训考核、安全生产费用投入等台账资料不够齐全；二是存在

交通违章违法行为；三是疫情防控和员工健康教育力度不足。

东莞市交通运输部门能按职责对东莞致远公司开展监督检查，

切实加强监管。

（十四）北海市交通运输部门监管情况。

2020 年 5 月份，北海市交通运输局、北海市道路运输服务

和信息中心对北海领鹏公司的车辆动态监控问题进行约谈；6-7

月份期间，3 次组织该公司参加安全生产培训；8 月份，对该公

司进行质量信誉考核。在检查过程中未能发现该公司存在违法

出租车辆、人员持伪证上岗、未如实记录从业人员教育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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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事故发生后，北海市道路运输服务和信息中心分别于 9 月

14 日、9 月 15 日派员到北海领鹏公司和北海和信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了解事故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有：（1）北海领鹏公司的

办公地址与注册地址不符；（2）北海领鹏公司未严格执行公司

制定的奖惩制度，对多次违法超速、疲劳驾驶的驾驶员未进行

处罚，未进行针对性培训教育；（3）9 月 1 日-13 日期间，北海

和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夜间无人值班；（4）北海和信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未按规定配齐监控人员。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0 年 9 月 9 日 6 时 06 分左右，贺勇志驾驶粤 S36030/粤

S3236 挂号车从惠州往潮州方向行驶，途经甬莞高速揭阳路段东

行 K1202 至 K1201 路段时，听到车载 GPS 定位系统提示疲劳报

警预警信息后，将车停靠在应急车道上与杜全新换班，杜全新

从副驾驶位移到驾驶位，贺勇志下车 1 分多钟后上车坐到副驾

驶位。6 时 07 分 29 秒杜全新穿好鞋从应急车道将车开往慢车

道,6 时 07 分 39 秒杜全新驾驶车辆进入慢车道（第三车道）， 6

时 07 分 50 秒，车辆速度为 17 公里/小时；杜全新为了更换驾

驶员身份识别卡，车辆速度降为 10 公里/小时，6 时 08 分 03

秒，驾驶员身份识别卡更换完毕，6 时 08 分 06 秒被同向行驶在

后方的、由杨洋驾驶的桂 E27377/桂 E8982 挂号车碰撞。经鉴定，

追尾碰撞时前车粤S36030/粤S3236挂速度为10.18公里/小时，

后车桂 E27377/桂 E8982 挂速度为 84.38 公里/小时。事故造成

桂 E27377 号车上驾驶员杨洋、押运员邹舜仁受伤，桂 E8982 挂

号罐车上装载的液化天然气泄漏、粤 S3236 挂号罐车上装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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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酚溶液泄漏，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路产损失，周边环境

受到污染。

三、事故报告及救援、处置和善后情况

（一）事故报告及应急救援情况。

2020 年 9 月 9 日事故发生后，6 时 13 分 50 秒，粤 S36030

车司机杜全新电话向 110 报警，称其驾驶车辆在沈海高速转揭

普高速路口处（往梅州方向）与另一辆车辆发生追尾事故，现

场有人员受伤并被困在车内无法离开，需要 120 和 119 救援。

6 时 15 分 29 秒，110 指挥中心调度揭阳市公安交警支队高

速二大队，立即出警并与杜全新联系，发现事故地点实际为高

速四大队辖区。6 时 27 分，高速四大队接报后立即前往，6 时

55 分到达现场，采取疏导交通、现场警戒、上报情况等措施。

随后，揭阳市公安局及交警支队领导赶赴现场指挥，调派警力

支援，当天出动警力 364 人参与现场处置工作。

6 时 22 分，110 指挥中心电话通知 119 指挥中心。6 时 24

分，揭西河婆消防救援站接警出动，7 时 16 分，到达现场开展

应急救援处置工作。随后，揭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全勤指挥部赶

赴现场指挥，同时调度揭西县棉湖镇专职消防队、普宁市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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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消防救援站、普宁市赤岗镇专职消防队和揭阳大道特勤站

相继到场增援，当天共出动消防车 12 辆、消防指战员 60 人参

与现场处置工作。现场处置主要采取了救人、抑爆和堵漏等措

施。7 时 40 分，先后救出 2 名被困人员，无生命危险，交医疗

部门急救。13 时 10 分，桂 E8982 挂液化天然气罐堵漏成功。

6 时 22 分，普宁市 120 接报后派出普宁市中医院救护车，7

时 28 分到达现场。随后，普宁市人民医院、华侨医院、洪阳卫

生院和赤岗卫生院的救护车相继到场，当天共派救护车 9 辆、

医护人员 27 名。伤者杨洋由普宁市中医院救护车送到普宁市中

医院救治，伤者邹舜仁由普宁市赤岗卫生院救护车送到揭西第

二人民医院救治。

8 时 15 分，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接到揭阳市公安交警支队电

话通报，立即请求国家管网集团粤东液化天然气公司派 9 名专

家和一线技术人员及装备支援。8 时 58 分，普宁市应急管理局

局长带队共 11 人到达事故现场参与应急救援工作。9 时 30 分，

揭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带队共 8 人到达事故现场，组织协调应

急救援工作。

8 时 23 分，北海领鹏公司崔本领向揭阳 110 指挥中心报警，

称其公司液化天然气运输车辆在甬莞高速公路上发生碰撞，天

然气泄漏，两名司机受伤，已救出并送医院救治。

8 时 50 分，揭阳市交通运输局接揭阳市 119 指挥中心电话

通报，并要求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开展救援工作，该局值班

领导带队赶赴现场，执法四支队于 9 时 10 分到达现场协助维持

交通秩序。10 时 19 分，该局抽调的恒通危运公司专业应急救援

小分队 5 人 3 台车到达现场救援；同时抽调惠来宏途危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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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车辆 7 台、救援人员 15 人并配备相关救援器材增援。13

时 12 分，惠来宏途粤 VN3227/粤 V6306 挂车到达现场准备转运

液化天然气，在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下，进行液化天然气倒罐

作业。15 时 5 分，事故车液化天然气罐开始倒罐；19 时 55 分，

完成倒罐；20 时 25 分，转运车辆粤 VN3227/粤 V6306 挂离开事

故现场；21 时 20 分，事故车辆桂 E27377/桂 E8982 挂拖离现场。

22 时，恢复惠州高速方向通行；23 时 21 分，恢复潮州高速方

向通行。

8 时 52 分，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接到揭阳市交警部门电话通

知，分管应急工作的局领导即组织应急勘查、监测人员赶赴现

场，并通知普宁分局。9 时 25 分，普宁分局应急、监测人员到

达现场；10 时许，揭阳市生态环境局到达现场并组织开展勘查、

监测，10 时 19 分，向省生态环境厅、揭阳市政府值班室上报《突

发环境应急事件专报》初报。16 时许，在事故点下流埔下村水

沟发现浓烈刺激性气味，确认为泄漏的苯酚，现场人员立即电

话向省生态环境厅、揭阳市政府报告勘查情况，并落实普宁市

赤岗镇组织堵截，通知揭西分局立即对下流水体开展排查、监

测，关闭榕江南河入口贡山电排。17 时，形成综合勘查情况向

省生态环境厅、揭阳市政府续报。

事故发生后，揭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儒生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组织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市政府副市长吴毅青，市

政府副秘书长徐锦泉、王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柳沐荣、生态

环境局局长王全录、公安局副局长陈培标，公安、消防救援、

应急管理、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部门领导和相关人员，普宁

市、揭西县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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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工作。事故处置过程中，封闭地方公路路口 5 个，疏散最近

居民点（距离事故点 500 米）群众 2500 多人，提供 3 个开放场

所作为安置点，同时对事故现场周边 500 米范围内电源实施紧

急切断。21 时许，疏散的村民陆续回到家中，恢复正常生活秩

序，社会面平稳。

东莞致远公司参与事故救援情况：9 月 9 日 6 时 30 分，杜

全新向公司值班人员报告；6 时 45 分，东莞致远公司通知应急

救援人员集合；7 时 54 分，向中海壳牌通报事故情况；7 时 35

分，救援人员出发，7 时 55 分，1 辆应急设备救援车和 1 辆苯

酚转运车前往事故现场；11 时许，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把苯酚

的危害性及对泄漏苯酚进行围堵、水源隔离等要求告知现场救

援部门；11 时 10 分，经勘查发现苯酚罐已停止泄漏；14 时，

勘查发现苯酚罐为空罐，立即把苯酚全部泄漏的情况告知救援

人员，并配合揭阳市生态环境部门对现场环境及附近水体进行

检测。

北海领鹏公司参与事故救援情况：9 月 9 日 8 时许，崔本

领接到揭阳市 119 指挥中心电话通报，即告知丁守亮，并与刘

利祥驱车赶赴事故现场，途中电话向揭阳 110 指挥中心报警，

了解情况和相关人员联系方式，电话向揭阳市消防部门说明天

然气的性质和堵漏方法；8 时 30 分，请求揭阳宏途运输有限公

司、福建海投物流有限公司等单位协助事故救援处置。途中，

保持与现场救援人员沟通联系，积极配合应急救援工作。

（二）事故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广东省、揭阳市领导高度关注，省委李希书

记、马兴瑞省长多次作出批示指示，副省长覃伟中带领省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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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到现场视察，指导处置

工作。公务在外的揭阳市委书记蔡朝林第一时间指示，要采取

一切可能措施，在专家指导下科学应急处置，防止造成严重环

境污染，确保群众健康安全；并立即返揭，迅速带队到现场进

行勘察，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李希书记批示、省政府覃

伟中副省长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迅速科学

处置，拿出具体可操作方案，尽快完成高浓度污染水转运处置

工作，敲门入户告知每户家庭不能使用地下水，对受污染区域

实行免费自来水供应，确保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尽快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科赶赴现场并于 9 月 9

日晚在揭西县棉湖镇主持召开污染处置现场会，市领导马儒生、

梁瑞国、曾瑞如、吴毅青及普宁市、揭西县和市直相关部门领

导参加会议。决定成立揭阳市政府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指挥部，

由市政府副市长吴毅青任总指挥，市政府副秘书长王辉、市生

态环境局局长王全录任副总指挥，下设综合、专家、水文、工

程、宣传、监测、保障等 7 个工作组，全面组织污染处置工作。

普宁市、揭西县分别成立相应指挥部，并于 9 月 10 日分别启动

突发环境应急事件Ⅳ级响应。

事故引发突发环境应急事件后，生态环境部以及省生态环

境厅、应急管理厅、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领导立即带领专家团队

赶赴揭阳市指导处置工作，竭力支持揭阳市开展应急救援。期

间，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王中丙在省厅指挥中心先后

16 次调度现场处置情况。9 月 10 日，王中丙厅长按照省领导指

示，指挥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总队特勤支队和广州、深圳、汕

头等 10 个地市消防救援支队共 41 辆消防车、15 套远程供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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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351 名指战员火速驰援揭阳市；11 日，协调省三防物资储

备仓库落实多套 300L/S 流量的大功率提升水泵等关键装备，支

援污水抽取处理。9 月 12 日，莅揭现场参与应急处置工作的省

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周永庆协调汕头、汕尾、潮州、梅州等地市

应急管理局，组织 69 辆大容量吸污运输车增援，及时解决现场

运力严重短缺问题；13 日，调配双氧水、浓硫酸等危险化学品

114 吨用于高浓度污水处理。

9 月 10 日凌晨，生态环境部分别派出部应急办、华南环境

科学研究所、珠江流域局共 10 名专家赴现场指导，省生态环境

厅副厅长何国森带领厅环境应急处置、监测专家团队到达揭阳

市事故现场，协调汕头、河源两市生态环境部门增援监测仪器 2

台，全程指导、协调相关污染处置和应急监测工作，确保应急

处置科学高效、应急监测数据精准权威。

揭阳市政府现场指挥部按照“分段堵截、分类处置”总体

思路和“快速、科学、安全”原则有序处置。截至 9 月 28 日 16

时，事故点下流受污染的高、中浓度水体共 3223 车 70594.5 吨

全部完成转运；至 29 日 16 时，转运至各污水处理厂的污染水

体全部完成处理，并达标排放。经多次检测，榕江南河干流未

检出挥发酚，下游自来水厂进出水合格，事故点周边村庄 470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数据显示未检出挥发酚，水质未受污染；大

气检测未见异常；事故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恢复正常。突发环

境应急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至 9 月 30 日基本结束，普宁、揭西两

地结束突发环境应急事件Ⅳ级响应，应急监测至10月 9日结束。

事故应急救援善后处置果断、高效，得到了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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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损失、人员伤亡和赔偿情况。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25
：统计至事故调查报告期约 152.6 万

元。其中：（1）粤 S36030/粤 S3236 挂号车损、物损计 320478

元；（2）桂 E27377/桂 E8982 挂号车损、物损计 286147 元;（3）

桂 E27377 号车驾驶员杨洋和邹舜仁的医疗费用分别已支出 22

万元和 10 万元，因在治疗期，工伤赔偿尚未开展；（4）事故责

任单位、责任人的事故罚款预计约 60 万元。

事故受伤人员 2 名：杨洋，男，31 岁，轻伤一级，在普宁

市中医院继续治疗；邹舜仁，男，57 岁，轻伤一级，在揭西县

第二人民医院继续治疗。

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情况：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粤 S3236 挂号

罐车上装载的 28.94 吨苯酚溶液泄漏，泄漏的苯酚从高速公路

边雨水沟进入河流水系，对事故点下游的普宁市赤岗镇彰宁村、

埔下村河沟，揭西县棉湖镇贡山村河沟水体造成污染，衍生引

发突发环境应急事件，已由揭阳市生态环境局进行调查处理。

根据调查情况，2020 年 12 月 21 日，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

研究所出具《甬莞高速揭阳西立交危化品运输车辆碰撞事故生

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该报告核算，本次

交通事故泄漏至环境中的苯酚共 28.94 吨，其中进入地表水

20.36 吨、底泥和土壤 0.93 吨、挥发至大气 7.65 吨。该报告认

25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 6721-1986》：1.2 直接经济损失：指因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及善后处

理支出的费用和毁坏财产的价值。2 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范围：2.1 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 2.1.1 医疗费用

（含护理费用） 2.1.2 丧葬及抚恤费用 2.1.3 补助及救济费用 2.1.4 歇工工资；2.2 善后处理费用 2.2.1 处

理事故的事务性费用 2.2.2 现场抢救费用 2.2.3 清理现场费用 2.2.4 事故罚款和赔偿费用；2.3 财产损失价

值 2.3.1 固定资产损失价值 2.3.2 流动资产损失价值。

1.3 间接经济损失：指因事故导致产值减少、资源破坏和受事故影响而造成其他损失的价值。3 间接经济损失的

统计范围：3.1 停产、减产损失价值 3.2 工作损失价值 3.3 资源损失价值 3.4 处理环境污染的费用 3.5 补充

新职工的培训费用 3.6 其他损失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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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费用 2356.46 万元，扣除事故

责任方主动支付的 1860.00 万元，直接经济损失共计 496.46 万

元。

赔偿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事故责任方东莞致远公

司已缴纳赔偿保证金 1000 万元，书面承诺与北海领鹏公司共同

赔偿污染事件全部经济损失；事故责任方北海领鹏公司已缴纳

赔偿保证金 160 万元，书面承诺与东莞致远公司共同赔偿污染

事件全部经济损失。待污染事件全部损失核算完毕后，对两家

事故责任企业已缴纳的保证金进行多退少补。

四、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1、粤 S36030/粤 S3236 挂号车驾驶员贺勇志、杜全新驾车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内停车
26
换班；司

机杜全新接班后将车辆驶入车道内后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

驶
27
，在车辆行驶时更换驾驶员身份识别卡，发生事故时行驶速

度低于规定
28
的最低时速；粤 S36030/粤 S3236 挂号车经鉴定车

尾安全反光标识部分破损缺失、老化，未能完整体现该车后部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二条第四项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下列行为：

（四）非紧急情况时不得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

《广东省道路安全条例》第三十二条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通行不得停车、上下乘客，但遇交通事故、车辆故

障、失火、运载的危险品发生泄漏等紧急情况以及交通堵塞必须停车的除外。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途中，驾驶人员不得随意停车。 因住宿或者

发生影响正常运输的情况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设置警戒带，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

施。 运输剧毒化学品或者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驾驶人员或者押运人员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

报告。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

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八条 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

超过每小时 120 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 60 公里。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要求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在

运输危险货物时，严格遵守有关部门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线路、时间、速度方面的有关规定，并遵守有关部门关于

剧毒、爆炸危险品道路运输车辆在重大节假日通行高速公路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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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和轮廓
29
。

2、桂 E27377/桂 E8982 挂号车驾驶员杨洋驾驶危险货物运

输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超过规定速度行驶
30
，行驶过程中注意力不

集中、疏忽大意，没有仔细观察路面情况，没有与前车保持足

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31
，造成追尾碰撞前车粤

S36030/粤 S3236 挂的道路交通事故。

（二）间接原因。

1、粤 S36030/粤 S3236 挂号车驾驶员和押运员贺勇志、杜

全新，在事故发生后，未正确履行
32
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职责，

造成衍生突发环境灾害的扩大。在向公安部门报警时，未说明

危险货物品名、特性和苯酚泄漏量、流向及可能影响范围；未

穿戴随车配备的防护服，在救援队伍到达前，未采取可能的警

示措施和应急措施或者将事故变化情况续报；在救援队伍到达

时，未将随车
33
安全卡、苯酚货运单、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标

签等安全相关资料移交或者告知救援队伍。

2、东莞致远公司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不规范，

演练评价分析不到位，未针对演练总结提出修订应急预案的建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

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30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超过每小时 80公
里，在其他道路上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时 60公里。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 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釆取紧急制

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32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 在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过程中发生燃烧、爆炸、污染、中毒或者

被盗、丢失、流散、泄漏等事故，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押运人员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部门和所在运输企业

或者单位报告，说明事故情况、危险货物品名和特性，并采取一切可能的警示措施和应急措施，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进行处置。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四十八条 在危险货物运输过程中发生燃烧、爆炸、污染、中毒或者被盗、

丢失、流散、泄漏等事故，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立即根据应急预案和《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安全卡》的要求采

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事故发生地公安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本运输企业或者单位报告。运输企业或者单位

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本单位危险货物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并向事故发生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环境保

护、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33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 驾驶人员应当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驾驶人员或者押运人员

应当按照《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JT617）的要求，随车携带《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安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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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未能督促
34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押运人员正确履行规

定的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职责，造成衍生突发环境灾害的扩大；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存在漏洞，未能

及时排查人的不安全行为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5
，行车日志

填写流于形式，未发现和消除粤 S36030/粤 S3236 挂号车车尾安

全反光标识部分破损缺失、老化的安全隐患。

3、北海领鹏公司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车辆及驾

驶员安全管理职责不清、落实不到位。将实际由刘利祥购买的

非自有车辆
36
，以北海领鹏公司名称办理入户和相关道路运输经

营手续，再签订《租赁合同》将车辆出租
37
给刘利祥，车辆《道

路运输证》等证件随车使用，违法为个人出资购买的非自有的

车辆办理入户和相关道路运输经营手续，再将车辆出租
38
给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
39
的个人，使刘利祥得以用北海领鹏公司的名义

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未能发现邹舜仁持伪造的危险货物运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

应急措施。
35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以下简称事故隐患），是指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或者因其他因素在生产

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36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章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 第八条 申请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下列要求的专用车辆及设备：1.自有专用车辆(挂车除外)5辆以上；运输剧毒化学品、爆炸品的，

自有专用车辆(挂车除外)10辆以上。……

（二）有符合下列要求的停车场地：……

（三）有符合下列要求的从业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37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决定的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不得转让、出租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

严禁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单位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活动。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

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

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39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章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 第八条 申请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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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从业人员资格证件
40
，违规安排持伪造证件、未经考核合格的

人员上岗作业
41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42
情况；对监

控平台报警多次的车辆驾驶员、监控平台车辆报警触阀值
43
异常

等情况，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44
；对事故车

辆驾驶员的超速、疲劳驾驶行为惩戒、纠正不到位，造成安全

行车意识淡薄，导致追尾事故发生。

五、事故暴露的问题

1、证件伪造。桂 E27377/桂 E8982 挂号车驾驶员和押运员

邹舜仁，持伪造的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件
45
上岗作业。

2、车辆挂靠。刘利祥
46
，在未办理营业执照、未持有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
47
证件的情况下，出资购买车辆，以北海领鹏公司

名称办理入户和相关道路运输经营手续并返租，签订《租赁合

同》，车辆《道路运输证》等证件随车使用，违规
48
获取道路危

40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经考

试合格后，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

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43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道路运输企业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车

辆行驶道路的实际情况，按照规定设置监控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的限值，以及核定运营线路、区域及夜间行驶时

间等，在所属车辆运行期间对车辆和驾驶员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

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通过卫星定位监控平台或者

监控终端及时纠正和处理超速行驶、疲劳驾驶、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违法违规驾驶行为。

监控数据应当至少保存 3 个月，违法驾驶信息及处理情况应当至少保存 3 年。
45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经考

试合格后，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
46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二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一)生产经营单位包括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

的企业法人、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合伙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等生产经营主体。
47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章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 第十条 申请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

的企业，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并提交以下材料：……
48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决定的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不得转让、出租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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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货物运输车辆许可证件，以北海领鹏公司名义从事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经营。刘利祥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49
的情况下，擅自

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并取得绝大部分的运输服务收入（约

占 91%）。

3、履职不够到位。北海和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北海领鹏

公司车辆动态监控委托单位，为北海领鹏公司提供道路运输车

辆动态监控社会化服务，未正确履行动态监控平台职责
50
，未正

确设置监控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的限值。事故发生后，2020 年

9 月 21 日，监控平台才将有关车辆报警触阀值按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车辆参数进行重新设置。

4、监管力度不够。北海市交通运输局、北海市道路运输服

务和信息中心在在检查过程中未能发现该公司存在违法出租车

辆、人员持伪证上岗、未如实记录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情况等问

题。北海市负有道路运输监管职责部门对北海领鹏公司存在监

督检查力度不够的情况。

六、事故性质

调查认定：甬莞高速揭阳路段“9·9”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交通事故是一起一般
51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49《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章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 第八条 申请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50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道路货运车辆公共平台负责对个体货运车辆和小型道路货

物运输企业（拥有 50 辆以下重型载货汽车或牵引车）的货运车辆进行动态监控。道路货运车辆公共平台设置监

控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的限值，自动提醒驾驶员纠正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51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

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 1亿

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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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有关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有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1、杜全新。事发时为粤 S36030/粤 S3236 挂号车当班驾驶

员、押运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

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被揭西县人民检察院批捕。建议由司法机关处理。

2、贺勇志。事发时为粤 S36030/粤 S3236 挂号车驾驶员、

押运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被揭

西县人民检察院批捕。建议由司法机关处理。

3、杨洋。事发时为桂 E27377/桂 E8982 挂号车当班驾驶员、

押运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因在治

疗期间，揭西县公安局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批准取保候审。建

议由司法机关处理。

4、邹舜仁。事发时为桂 E27377/桂 E8982 挂号车驾驶员、

押运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因在治

疗期间，揭西县公安局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批准取保候审。建

议由司法机关处理。

5、丁守亮。北海领鹏公司投资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
52
，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53
，未正确履行主要负

责人职责
54
，违法决策将实际由刘利祥购买的非自有车辆，以北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事故等级划分的补充性规定。

本条第一款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52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二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二)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包括生产经营单

位参与经营管理的法定代表人、投资人和实际负有本单位生产经营最高管理权限的人员。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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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领鹏公司名称办理入户和相关道路运输经营手续并返租，签

订《租赁合同》，将车辆出租
55
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56
的个人，

使刘利祥得以用北海领鹏公司的名义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违规安排持伪造证件、未经考核合格的人员上岗作业；对监控

平台的车辆报警情况，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对事故发生负有责

任，涉嫌安全生产犯罪，事故调查组按规定
57
移交有管辖权的公

安机关依法处理。建议由司法机关处理。如受刑事处罚
58
，自刑

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如未受刑事处罚，建议由揭阳市应急管理局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
59
给予行政处罚。

6、崔本领。北海领鹏公司投资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55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决定的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不得转让、出租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56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章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 第八条 申请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57 《应急管理部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的通知》（应急[2019]54 号）第二十条 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安全生产犯罪的，事故调查组或者负责火灾调查的

消防机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或者其复印件移交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事故调查过程中，事故调查组或者负责火灾调查的消防机构可以召开专题会议，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通报

事故调查进展情况。

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对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立案侦查的，应当在 3日内将立案决定书抄送同级应急管理部

门、人民检察院和组织事故调查的应急管理部门。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

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

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

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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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职责
60
，协助刘利祥购买车

辆，以北海领鹏公司名称办理入户和相关道路运输经营手续并

返租，违法决策将车辆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使

刘利祥得以用北海领鹏公司的名义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对

监控平台的车辆报警情况，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纠正违反操

作规程的行为，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情况。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涉嫌安全生产犯罪，事故

调查组按规定移交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建议由司法

机关处理。如未受刑事处罚，建议由北海市交通运输局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
61
给予处理。

7、刘利祥。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涉嫌安全生产犯罪，事故调查组

按规定移交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建议由司法机关处

理。如未受刑事处罚，建议由北海市交通运输局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八条
62
给予处理和《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
63
给予行政处罚。

8、张贡。东莞致远公司第五部项目经理、安全生产管理人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

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五）检查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

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予以关闭；有关部门应当依

法吊销其有关证照。
63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责令停止运输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倍以上 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

者违法所得不足 2万元的，处 3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

（二）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

（三）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

（四）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单位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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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
64
，对由其具体组织的应

急救援预案演练所作出的总结和评价分析不到位，未能提出改

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未能检查发现行车日志填写不规范的

问题并及时纠正；未能及时消除粤 S36030/粤 S3236 挂号车安全

反光标识部分破损缺失、老化的安全隐患。建议由东莞市交通

运输局沙田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

条给予处理，并由东莞致远公司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

9、曾明生。东莞致远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65
，对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66
，未正确履行主要负责人职责

67
，未能发现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存在不

足，未能督促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押运人员正确履行规

定的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职责，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

情况存在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揭阳市应急管理

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给予行政处

罚。

（二）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0、北海领鹏公司。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车辆

及驾驶员安全管理职责不清、落实不到位。将实际由刘利祥购

买的非自有车辆，以北海领鹏公司名称办理入户和相关道路运

输经营手续并返租，签订《租赁合同》，实际将车辆《道路运输

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

下列职责：（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65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二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二)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包括生产经营

单位参与经营管理的法定代表人、投资人和实际负有本单位生产经营最高管理权限的人员。
6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6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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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一并出租，违法为个人出资购买的非自有的车辆办理入户

和相关道路运输经营手续，再将车辆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的个人，使刘利祥得以用北海领鹏公司的名义从事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未能发现邹舜仁持伪造的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资

格证件，违规安排持伪造证件、未经考核合格的人员上岗作业；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对监控平台报警多次的

车辆驾驶员、监控平台车辆报警触阀值异常等情况，未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车辆驾驶员的超速、

疲劳驾驶行为惩戒、纠正不到位，造成安全行车意识淡薄，导

致追尾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揭阳市应急管

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68
给予行

政处罚，并督促该公司认真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

11、东莞致远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不规范，

演练评价分析不到位，未针对演练总结提出修订应急预案的建

议，未能督促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押运人员正确履行规

定的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职责，造成衍生突发环境灾害的扩大；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存在漏洞，未能

及时排查人的不安全行为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能正确

规划停车换班地点，引导驾驶员贺勇志、杜全新按规定停车换

班；行车日志填写流于形式；未发现消除粤 S36030/粤 S3236

挂号车车尾安全反光标识部分破损缺失、老化的安全隐患。对

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揭阳市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

6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

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发生重

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五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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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给予行政处罚；建议由东莞

市交通运输局沙田分局责令该公司修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并备案，督促该公司认真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

（三）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2、北海和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道路运输车辆动态

监控社会化服务，未正确履行动态监控平台职责，未正确设置

监控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的限值。建议由北海市交通运输局依

法对其进行处理，并督促该公司认真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有

关处理情况函告揭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四）监管部门的处理建议。

13、北海市负有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职责部门存在监督检查

力度不够的问题，建议由北海市人民政府督促事故企业辖区人

民政府对负有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职责部门的监督检查情况进行

调查、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认真总结

和吸取事故教训。有关处理情况函告揭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14、东莞市负有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职责部门监督检查力度

较大，不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建议东莞市人民政府督促负

有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职责的部门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认

真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

八、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揭阳市各级职能部门和事故单位属地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

并吸取这起事故的惨痛教训，针对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切

实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坚决杜绝同类事故发生。

（一）强化营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挂靠问题排查整治，进

一步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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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和事故单位属地道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组织力量

对私人购车并以公司名义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事实上

脱离挂靠企业管理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进行排查，研究制定整

治方案，提出退出营运问题的解决办法，严厉打击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行为，杜绝同类事

故的发生。

（二）强化危运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进一步严查

严处各类交通违法违规行为。

揭阳市和事故单位属地道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

监管职责，切实落实国家、省整治“两客一危”重点监管企业

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督促危运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

格遵守和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完善内部安全管

理制度，确保各项制度和措施执行到位；严格落实动态监控平

台值班制度，强化实时监管，对监控平台报警的车辆和驾驶人

员，要督促企业及时给予警戒、奖惩处理，杜绝动态监控不到

位现象发生；要加大对超速、疲劳驾驶、未按规定路线行驶、

违规停靠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三）强化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进一步提升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驾驶员、押运人员履责能力。

揭阳市和事故单位属地道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危险

货物运输企业严格审查新聘用驾驶员、押运人员的从业资格和

安全驾驶记录，畅通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查询信息通道，对

于报备到全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电子运单的人员，相关受理部

门要加强人员资格审查；要进一步完善驾驶人驾驶证和从业资

格证审验教育培训制度，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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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常识、典型事故案例等内容的宣教培训；要落实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定期向交通运输部门抄告营运车辆及驾驶人交通违

法行为的机制，共同做好营运车辆及驾驶人交通违法行为“清

零”工作。

（四）强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应急建设，进一步提升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应急救援能力。

各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依照《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条例》修订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细化应急

响应事件的措施，做好预案备案、定期演练、向主管部门报送

演练情况等工作；加强应急教育培训，切实落实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驾驶员、押运人员的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职责，保证从业

人员具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知识，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掌握

应急救援操作技能。道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依法监督检查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贯彻落实应急管理法律法规情况，督促企

业编制综合应急演练方案，加强演练情况评价分析，及时发现

存在问题，提出预案修订建议，发挥演练对应急工作的持续改

进作用。

（五）强化监管部门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水平。

揭阳市各级公安交警、消防救援、交通运输、应急管理、

生态环境等部门要认真总结并深刻吸取本次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交通事故的惨痛教训，强化自身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进一步

提升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水平。一是提高危险

物品事故报告处理能力。各级事故报告受理部门接到危险物品

事故报告时，应当及时了解危险货物品名和特性，危险物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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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单位、生产单位的应急联系方式，事故危害程度、伤亡情况，

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单位和人员，指导事故报告人采取可能的

应急措施，必要时撤离现场人员。二是加强应急预案体系建设。

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指导全市突发事件的风险

防控、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

等应对活动。进一步加快各类专项应急预案编修，加强预案衔

接，健全备案机制，保障有力有序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三

是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

加大应急投入，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储备、应急检验

检测、应急信息化等能力建设，统筹应急资源和力量，加强综

合性应急演练，形成优化、协同、高效的应急处置能力。

揭阳市人民政府甬莞高速揭阳路段“9·9”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调查组


